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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歷代志》的起源 

1. 這本書的名稱。 

在希伯來文中，《歷代志》這兩卷書被稱為 Dibre ha-Jamim，意思是「列王的編年記事」或「逐日的事
件記錄」。中文的名稱《歷代志》也有「列王歷史編年」的意思。西方「Chronicles」這個名稱源自教父

耶柔米（Jerome），他認為這兩卷書是整個神聖歷史的編年記錄。 

 

2. 分為四卷書 

《歷代志上下》與《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原本是一卷書，我們可以稱它為《大歷代志》。這一點從

《歷代志下》36:22-23 的結尾段落，與《以斯拉記》1:1-3a 的開頭段落幾乎完全相同可以看出。唯有

《歷代志下》的結尾在一句話的中間被截斷。這四卷書具有相同的特徵，它們都包含族譜名單、語言與文

體一致，並且強調保持以色列敬拜生活的純潔，好使以色列成為真正屬神的子民。 

 

3. 作者、日期與寫作地點 

《歷代志》是如何寫成的呢？ 

首先，很明顯作者對《摩西五經》以及《約書亞記》、《撒母耳記》、《列王紀》等歷史書非常熟悉，因

為他引用了大量這些書卷。《歷代志》的內容，甚至事件的順序，都與《撒母耳記》和《列王紀》十分相

似。其次，作者自己提到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來源清單，他一共引用了 17 種不同的資料來源，例如

《大衛王編年記事》（代上 27:24）、《先見撒母耳的記錄》、《先知拿單的記錄》、《先見迦得的記錄》

（代上 29:29）、以及《猶大列王和以色列列王的書》（代下 16:11）。幾乎每一項事實或每一位君王，

作者都指出他所引用的來源。 

那麼，《歷代志》是何時寫成的呢？ 

作者必定生活在書卷最後所記載的事件之後。《尼希米記》13:6 提到巴比倫王亞達薛西三十二年，即主前

432 年。而《歷代志上》3:19-24 所記載的所羅巴伯（大衛後裔）的家譜，一直延伸到所羅巴伯的第六代，

大約可推算至主前 4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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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是誰寫的？ 

聖經並沒有直接說明作者的名字。但作者深受先知以西結的先知性與末世性觀點影響，他在等候神的國度

（可 15:43）和以色列的安慰（路 2:25）。《大歷代志》所見證的，是以色列內部一切建立神治國度的嘗
試皆告失敗，因此作者將眼光轉向眾先知所預言的那位要來的彌賽亞，他要建立永遠的國度。根據這些內

在的證據，我們可以斷定：《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最早是在主前 400 年後才完成

的，作者雖不知其名，但必定是一位被聖靈所默示的人。 

 

 

B. 《歷代志》的分段 

《歷代志》的主題是：「在神治的歷史中，舊約中與先祖所立的約，要在大衛和耶路撒冷得到延

續，並在將來彌賽亞及其國度裡得以成全。」 

《歷代志》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1. 《歷代志》上 1:1－9:34：神治歷史從起初直到在以色列中的建立。 

這部分的資料來自《創世記》、《民數記》、《路得記》和《撒母耳記》。它包含從亞當到大衛的族譜記

錄。其目的是要揭示以色列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的地位，以及她所擁有的結構。 

* 第 1 章記載亞當、挪亞和亞伯拉罕的族譜。 

* 第 2 章記載猶大的族譜。 

* 第 3 章記載大衛的族譜，並經由猶大列王延伸到所羅巴伯的第六代或第十一代。 

* 第 4 章記載西緬的族譜，他一直與猶大緊密相連。 

* 第 5 章記載約旦河東各支派的族譜。 

* 第 6 章記載利未的族譜，經由亞倫、以利亞撒和撒督的後代，直到被擄結束。這一章也記載了利未的三

個家族，革順、哥轄和米拉利，以及大衛所安排的聖殿樂師希幔、亞薩和以探。 

* 第 7 章簡要記載以色列其餘的支派，但缺少西布倫，可能是抄寫錯誤所致。 

* 第 8 章記載便雅憫的族譜，他也一直與猶大緊密相連。 

* 第 9 章記載被擄歸回後（主前 537 / 538 年）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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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代志上》9:35－29:30：神治歷史在大衛王之下。 

* 《歷代志上》9:35-44 記載以色列首任君王掃羅的族譜。 

* 第 10 章記述掃羅的失敗，以他的死亡告終。 

* 第 11－20 章包含一系列的故事和統計，內容大致與《撒母耳記》平行。 

* 第 21－29 章則記載大衛為建造聖殿所作的準備，聖殿制度的重新組織，以及國家的行政與軍事管理，

這些材料與《撒母耳記》並無關聯。 

3. 《歷代志下》1－9 章：神治歷史在所羅門王之下。 

這部分特別強調聖殿的建造與榮耀。大部分數據與《列王紀》相平行。然而，所羅門作為聖殿的建造者，

其實不過是大衛計畫的執行者。 

 

4. 《歷代志下》10－36 章：神治歷史在猶大列王之下。 

北國以色列的君王僅在與南國猶大成為盟友或敵人時才被提及。這部分的資料幾乎與《列王紀》逐字相

同，但也增添了其他來源的新資料，往往因此改變了某位君王的形象。 

耶路撒冷與聖殿的毀滅在這裡被記錄下來，但並未作詳細描述。在簡短地提及被擄時代之後，就記載了波

斯王古列的詔令。然而，這詔令在句子中被截斷，而完整的詔令則被放在《以斯拉記》的開頭重複記載。 

 

 

C. 《歷代志》的主要信息 

1. 在《歷代志》中，上帝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 

約是《歷代志》的中心。《歷代志》的作者以一種獨特的觀點來看待以色列的歷史，這在聖經其他作者

中都找不到。這卷書的中心並不是以色列諸王的歷史、以色列民族的歷史，甚至也不是聖殿的歷史，而是
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上帝曾應許亞伯拉罕，將借著他的後裔賜福萬族（創 12:3；創 22:17-18）。 

 

這個約是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而不是在西奈山與摩西所立的約。《歷代志》不是上帝對摩西

的約，而是上帝對亞伯拉罕的約被視為真正的約和以色列歷史的巔峰。不是上帝對摩西的律法，而是上帝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規範了祂與祂百姓之間的關係！在《歷代志上》16:14-16，作者說：「你們要紀念祂

的約，直到永遠；祂所吩咐的話，直到千代，就是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向以撒所起的誓；祂又將這約向

雅各定為律例，向以色列定為永遠的約。」因此，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這三位先祖被稱為國家的列祖
（代上 29:18）。因此，不下三十次，耶和華被稱為「我們列祖的上帝」，以色列民族被稱為亞伯拉罕的
後裔，上帝的朋友（代下 20:6-7），以及雅各的子孫（代上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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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在大衛身上得以延續。與摩西在西奈山所立的約，只被看作是一個過渡階段。

但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卻在大衛王身上重新被確認，並在大衛家中繼續延續。在《歷代志上》28:4，大衛

說：「然而，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在我父的全家揀選我作以色列王，直到永遠；因祂揀選猶大為領袖，在

猶大支派中揀選我父家，在我父的眾子裡喜悅我，立我作以色列眾人的王。」 

大衛王確實被視為完成摩西工作的那一位，因為他照摩西的律法恢復並重新組織聖殿的敬拜（代下 8:14；

23:18-19；29:24-36）。大衛尤其是被看作是那位繼承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約應許的人。 

早在兩百年前，先知耶利米已經預言，上帝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將與大衛和利未的祭司職

分一同延續，並且日夜不息地持續下去（耶 33:17-26）。 

 

與大衛所立的約，最終要在彌賽亞君王身上達到高峰。《歷代志》的作者明顯是以彌賽亞的盼望來看

待大衛的選立。大衛清楚地是一個預表，一個將來要來的彌賽亞君王的象徵。在《歷代志上》17:11-14，

上帝對大衛說：「你壽數滿足歸你列祖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直到永

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並不使我的慈愛離開他…我卻要將他永遠堅立在我家裡和我國裡，他

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在《撒母耳記下》7:11-16，先知拿單對大衛王說：「從你本身所出的後

裔。」但在《歷代志上》17:10-14，這位受感動的作者卻說：「從你眾子所出的後裔。」因此，《歷代

志》的作者留下了餘地，指向那將要來的彌賽亞君王。 

因此，根據《歷代志》，即便與大衛所立的約，也不被視為最終的目的或實現。這位受聖靈啟示的作者，

把以色列的歷史呈現為一個神治體系，最終將在更高的層面上完全彰顯出來，並脫離以色列民族一切律法
性與民族性的制度。隨著彌賽亞君王的到來，以色列的神治將轉化為遍及全世界的基督之國度。 

早在兩百年前，先知耶利米已經預言，上帝要從大衛的後裔中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要作王，按智慧行

事，在地上施行公平與公義（耶 23:5；33:15）。而大約在四百年之後，耶穌宣告說：「上帝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 1:15；參太 12:28）」 

 

2. 《歷代志》中的神治國 

神治國是以色列歷史真正的核心。 

《歷代志》的作者將神治國視為以色列歷史的真正核心。一切歷史事件都導向大衛與耶路撒冷的揀選。這

就是為什麼《歷代志下》前 9 章，把猶大、耶路撒冷與大衛放在中心位置。北國以色列因跟隨耶羅波安與
他的偶像崇拜，已經把自己置於神治國之外。因此，掃羅的王位，甚至大衛在希伯侖作王的時期，都被快

速略過，為的是強調大衛真正的王權是從耶路撒冷開始的。這也是為什麼猶大與便雅憫支派能作為真正的
以色列，他們常常被稱為「以色列」而不是「猶大」（代下 12:1,6；15:17；23:2；24:16；28:23）。這

也是為什麼與北國以色列結盟被視為犯罪（代下 12:1, 6；15:17；23:2；24:16；28:23）。因為北國以色

列已經離棄了立約的上帝，因此在上帝與祂子民的歷史裡、在神治國的歷史裡，他們不再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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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治國是一個由上帝親自借著固定制度統治的神聖國度。 
上帝被看作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歷代志下》9:8 說，王的寶座就是上帝的寶座，所羅門王坐在上帝的

寶座上，代表耶和華他的上帝作王統治。因此，猶大的國被稱為「耶和華的國」（代下 12:1, 6；15:17；

23:2；24:16；28:23）。因此，一切都屬於耶和華：土地、百姓、君王、先知與祭司。土地是上帝賜給以
色列為產業的（代下 6:27）；城邑屬於上帝的（代上 19:13）；軍隊是耶和華的軍隊（代下 14:13）；爭

戰是耶和華的爭戰（代上 5:22；代下 32:8）。 

上帝借著猶大的君王、先知與祭司來施行統治。在《歷代志》中，先知的角色非常顯著，而祭司卻逐漸退

到背景。然而，雖然祭司退居次要地位，以色列的宗教生活卻沒有減弱，反而仍是神治國外在的表現1。

因此，《歷代志》強調某些猶大諸王如何努力保持以色列宗教生活的純潔。他們建造聖殿，重新組織利未

支派，甚至開發了聖殿的事奉。 

在這個神聖的王國或神權政體中，聖殿被稱為「耶和華約櫃的安息之所」（代上 28:2），以及「耶和華的
宮殿」（代上 29:1）。 

在這神聖的王國中，祭司與利未人充當耶和華的侍衛（代下 23:6-7）。聖殿的事奉，包括獻祭、詩歌與音

樂，其目的是榮耀作王的上帝，並在聖殿中喜悅祂的同在與親近（結 3:11；尼 12:24）。以色列人聚集在

聖殿敬拜，經歷上帝的同在，這些時刻是以色列歷史的高峰（代下 7:3；29:27-28）。 

神治國本質上是一個和平的國度（代下 7:3；29:27-28）。在這神治國裡的王，要作「太平與安息的

人」（代上 22:9）。因此，聖殿必須是一個遠離流血的地方（代上 22:8；28:3）。早在《申命記》

17:14-20，就已經記載了未來這神治國的建立。當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得「安息」（代上 17:9；23:25）

時，神治國的時代就來到了。在大衛家族之下，神治國獲得了固定的形式（代下 6:5-6）。大衛時期的神

治國是出於上帝的旨意（代上 10:14；11:3, 10）。大衛王是耶和華所膏立的王，而耶路撒冷是上帝居住

的地方。 

 

3. 在彌賽亞君王之下的神治國，將是聖約的高潮 

上帝在《歷代志上》17 章對大衛的應許，被看作是一個上帝與大衛所立的約（參見代下 6:16；7:18）

（參詩 132:11-12；詩 89:3-4）。然而，這個約是放在上帝從族長時代開始、逐步展現的啟示光照下來

理解的。 

上帝在《撒母耳記下》7 章對大衛的應許，是在他的直系後裔所羅門與猶大王國中繼續下去。然而，在

《歷代志上》17:10-14 裡，上帝對大衛的應許卻是把這個約指向即將到來的彌賽亞及祂永恆國度裡的最
終實現。作者把「從你本身所出的後裔」改為「從你眾子所出的後裔」，並且把「我要堅立他國位直到永

遠」改為「你必不斷有人治理以色列」（代下 6:16；7:18）。如此，《歷代志》的作者就把《撒母耳記》

裡指向所羅門的應許，轉化為指向即將到來的彌賽亞君王的應許（彌 5:1）！因此，受聖靈感動的《歷代
志》作者揭示了：舊約的聖約將在彌賽亞及祂的國度裡得到最終的成就，也就是在耶穌基督和基督的國度
裡得以應驗（參見林後 6:16；彼後 2:9-10）。 

                                                           
1參見《以西結書》40 - 48 章，神權政治必須在信徒和他們的機構的生活中以可見 / 外在的方式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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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下》6:42 說：「耶和華上帝啊，求你不要厭棄你的受膏者，要紀念向你僕人大衛所施的慈愛。」

這使人想起《以賽亞書》55:3：「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無論是先知以賽

亞，還是《歷代志》的作者，都在盼望上帝向大衛所應許的聖約能夠成就。 

《歷代志下》13:5 提到上帝與大衛立的「鹽之約」，指出這約是不可破壞的。正因為這約，大衛成了「治

理耶和華的家和國度，直到永遠的王」（代上 17:14）。正因為這約，所羅門登基作王，「坐在耶和華的
國位上治理以色列人」（代上 28:5），他是「坐在上帝的寶座上作王，替耶和華作王」（代下 9:8；參王

上 10:9）。正因為這約，猶大被稱為「耶和華的國」，也就是說，耶和華借著大衛的子孫施行祂的王權

（代下 13:8） 

總而言之：大衛的寶座就是上帝的寶座。因此，大衛家系中的諸王在神治國裡都是極其重要的人物。他們
必須像大衛一樣，意識到自己崇高的呼召與責任。 

然而，雖然大衛的子孫未能實現神治國，但即將到來的彌賽亞君王，耶穌基督必不會失敗！ 


